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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质量检验）信息表

	序号
	　1.1

	名称
	　产品质量检验

	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一章 第十九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必须依法按照有关标准，客观、公正地出具检验结果或者认证证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第四章 第二十一条 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第三章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检验机构，或者授权其他单位的检验机构，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检验。

	实施机构
	　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宝坻检测中心

	职责边界
	　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宝坻检测中心独立行使

	运行流程
	　客户申请（政府指令性计划） 受理  检验  报告领取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对检验检测过程和出具的报告结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监督方式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南关大街177号 电话：022-82628922

邮箱：tjbdjczx@163.com


	（计量器具检定）信息表

	序号
	　2.1

	名称
	计量器具检定

	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第四章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执行前款规定的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

2、《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计量法律、法规，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实施计量监督提供技术保证。

	实施机构
	　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宝坻检测中心

	职责边界
	　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宝坻检测中心独立行使

	运行流程
	　客户申请（政府指令性计划） 受理  检定  报告领取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对检定过程和出具的报告结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监督方式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南关大街177号 电话：022-82628922

邮箱：tjbdjc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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